
 

 

市政府关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路工程
（东方大道—通达路）等13处国有建设用地 

使用权划拨方案的批复 

通政复〔2023〕165号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 

你局《关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路工程（东方大道—通

达路）等13处划拨供地方案的请示》（通自然资规请〔2023〕143

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 

同意海洋路工程（东方大道—通达路）、海澳路工程（通达

路—金利油脂）、长桥港体育公园工程、星湖泮西侧小游园工程、

和风雅颂东侧小游园工程、长桥村中心横河南侧滨河小游园工程、

智达路工程（德和路—龙兴路）、旭化成公司主入口桥梁工程、

中央创新区四号路（新开北路—B大道）工程、中央创新区三号

路工程、B大道（二号路—通盛大道）、南通创新区十号支路（通

沪大道—朝阳路）工程、中创区支路L号工程（观河路—通盛大

道）等13个工程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方案，并由你局

依法办理相关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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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23年11月13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
